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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7074号
钟梦瑶：本院受理原告潘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70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472号

周平安：本院受理原告吴秀强诉被告周平安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447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周平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吴秀强停运损失2000元；驳回原告吴
秀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周平安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按四分之一收取计13元，由被告周平安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法院，逾期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409号

韩璐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滨江区豆乐宠物店
诉被告韩璐嫣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材料副本、应诉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月4日上午9时00
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702号

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兰美
香与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2）浙0108民初3702号]。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446号

徐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名宣贸易有限公司与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05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436号

金华市金东区正一玩具厂、刘涛：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家尔佳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市金东区正
一玩具厂、刘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34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340号

徐碧武：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子博典当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725号

沈曙东（公民身份号码 3302061975****
4914）、黄和娟（公民身份号码3306241961****
618X）、吴雪芳（公民身份号码3306221948****
006X）、曾成威（公民身份号码3303811999****
3418）、宁波新约克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杭州硕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沈曙
东、黄和娟、章军强、郑必超、吴雪芳、曾成威、陈婷、施
添泽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17日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00号

孟学原（公民身份号码：3401211993****
371X）：本院受理的原告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林德和、陈爱喜、林浩、宁波坂田电器有限公
司、宁波梦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宁波梦昇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孟学原、王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
送达。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812号

杨丽君（公民身份号码：3310221983****
1268）：本院受理原告周方钱与被告何才娟、杨丽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812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283号

袁宏学（公民身份号码：610429199708030918）：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诉被告袁宏学、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4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973号

胡余平（公民身份号码：331022****1674）：本院
受理的原告王志萍诉被告胡余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79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864号

刘洋洋（公民身份号码：3412271992****
1011）、宁波海曙华阳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韩艳明诉被告刘洋洋、宁波海曙华阳物流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5日08时45分在本
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579号

张玉林（公民身份号码：5301811982****
0414）：本院受理的原告云南轻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玉林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5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玉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云南轻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代偿款17042.11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
17042.11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7%的标准自
2019年5月15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张玉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470号

皮晶（公民身份号码：3601231986****0318）：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芳芳诉被告皮晶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47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789号

饶国平（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7309100932）：
本院受理的原告罗永良诉被告饶国平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87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饶国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罗
永良欠款88 634.9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逾
期利息损失自2022年7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以本金 88 634.9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 016元，
财产保全费90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 572元，由被
告饶国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678号

田冲：本院受理原告丰桔出行（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田冲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56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执异252号
占太和、吴长珠、占喜太：在本院执行的宁波市北

仑区小港厚荣服饰印花厂与占太和、吴长珠、占喜
太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申
请人严红芳要求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经审查，本院已作出（2022）浙0212执异252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变更申请人严红芳为（2022）浙
0212执70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087号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昆明融创城
投资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鄞州横溪利隆机械配件厂
诉被告宁波东灵水暖空调配件有限公司、湖北省建
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昆明融创城投资有限
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
承诺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传票、独任审理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6日
15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952号

融创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斯瑞
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鄞州中拓机械有限
公司诉被告桂林融创城投资有限公司、融创西南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东灵水暖空调配件有限
公司、重庆斯瑞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传
票、独任审理告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各一份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1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648号

宁波申舟控股有限公司、浙江乐达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张家港市顺鼎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原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申舟
控股有限公司、东台市诚信通讯电子有限公司、浙
江乐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顺鼎新能源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传
票、独任审理告知书各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5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609号

马丰原：原告吴胜禄与被告马丰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212民初9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再12号

罗仁华: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罗仁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抗诉书、再审裁定书、立案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原审判决、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
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再13号

周桂情、黄敏辉: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浙江凝睿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周桂情、黄敏辉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抗诉书、再审裁定书、
立案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原审判
决、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9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09号

黄程豪：原告江瑞中诉被告李翔安、黄程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2809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给
付义务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
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071号

宁波大邺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锦坤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今天建设有限公司、大荣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王冯、李凤、李胜奎：本院受理原告友博融
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大邺建设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宁波市锦坤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今天建
设有限公司、大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冯、李凤、李
胜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
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0日14点在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441号

任立业：本院在审理原告吴礼火诉被告任立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2月1日14:0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143号

考艳艳：本院受理的原告曾文江诉被告考艳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30日13时50分在本
院福明法庭第二审判庭（达升路261号）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021号

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随方就圆（上海）企业服务中心与被告眉山
市环球世纪会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眉山市路畅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闽泰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
京融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02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眉山市环球世纪会展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高标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眉山市路畅公路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宁波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省高标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七日内连带向原告随方就圆（上海）企业服务中心支
付票据号为 230965100010920210207855281421
的汇票款100000元，并支付该款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自2022
年2月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四
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被告四川省高标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随方就圆（上海）企业服务中
心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333
元，保全费1025元，合计3358元，由被告眉山市环球
世纪会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眉山
市路畅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闽泰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
650元由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062号

何思意（5130301981****1116）、宁波居家印
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贤明与被告何
思意、宁波居家印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6民初40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波
居家印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何思意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石贤明劳务工资13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
理费125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宁波居家印像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何思意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
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201号

吕作奖（3303271988****4178）：本院受理原
告李清波与被告吕作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2022）浙
0206民初5201号民事裁定书（简转普）、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偿还本金9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小港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
月6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063号

何思意（5130301981****1116）：本院受理原
告余绍勇与被告何思意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0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何思意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余绍勇劳务费86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何思意负担。上述受理费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
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176号

何思意（5130301981****1116）：本院受理原
告何绍军与被告何思意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1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何思意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何绍军劳务工资15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175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何思意负担。上述
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
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177号

何思意（5130301981****1116）：本院受理原
告周宜汉与被告何思意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1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何思意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周宜汉劳务工资247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419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何思意负担。上述
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
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38号

尚乾（6224211991****0839）：本院受理原告
叶维维与被告尚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23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尚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叶维维借款4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尚乾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
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39号

罗宏伟（4305221983****561X）：本院受理原
告荆耿标与被告罗宏伟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2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罗宏伟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荆耿标加工费218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45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罗宏伟负担。上述受理
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
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